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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 着 共 建“ 一 带 一 路 ”步 入
高 质 量 发 展 新 阶 段 ，中 国 企 业

“走出去”已从简单的商品输出，
转向资本输出、技术输出与标准
输 出 并 行 的 全 新 阶 段 。 随 之 而
来的是，企业面临的涉外法律纠
纷 与 合 规 风 险 也 呈 现 上 升 态
势。究其原因，是相关企业缺乏
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文化、
司 法 习 惯 和 执 法 逻 辑 的 深 度 理
解。

在 中 蒙 俄 经 济 走 廊 建 设 进
程中，法律文本翻译是保障跨境
经 贸 合 作 顺 畅 推 进 的 关 键 环
节。相较于中俄法律文本翻译，
因两国法系基础相近、术语体系
高度契合而具备天然优势，中蒙
法 律 文 本 翻 译 却 面 临 诸 多 困 难
和 复 杂 性 。 究 其 根 源 ，一 方 面 ，
中蒙两国在立法理念、权利界定
逻 辑 与 司 法 裁 判 范 式 上 存 在 本
质差异，导致法律概念间缺乏天
然对等映射关系。同时，语言结
构 、思 维 表 达 模 式 的 显 著 差 异 ，
叠 加 法 律 术 语 译 法 缺 乏 统 一 规
范 ；另 一 方 面 ，中 蒙 两 国 法 律 文
化、执法逻辑与民间商事惯例差
异 明 显 ，大 量 特 有 法 律 概 念 、产
权 规 则 和 边 民 交 往 习 俗 无 法 实
现字面直译，极易造成法律语义
失 真 、权 责 界 定 模 糊 ，进 而 成 为
引 发 跨 境 投 资 争 议 的 重 要 原
因。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，区
域 国 别 学 作 为 新 晋 一 级 学 科 的
设立，进一步加速了法治教育与
翻译学的融合发展进程。

一、从通用到精准：区域国
别学推动法治教育课程体系深
度重构

长期以来，我国高校的涉外
法治课程主要集中于国际公法、
国际私法、国际经济法等通用领
域，教材案例也多以欧美发达国
家 的 法 律 实 践 为 主 要 蓝 本 。 针
对 蒙 古 国 、俄 罗 斯 等“ 一 带 一
路”沿线周边国家的国别法治研
究、小语种法律翻译和区域合规
教育供给明显不足，难以适配中
蒙俄经济走廊跨境投资、经贸合
作 中 的 法 治 实 践 与 人 才 需 求 。
为此，国内多所政法院校开始打
破学科壁垒，探索“法学+区域研
究+语言文化”培养模式。例如，
内蒙古大学依托自身区位优势，
开设蒙古语与法学双学位课程，
组织师生对蒙古国的投资法、矿
产法、土地法进行比对研究与精
准翻译，并编写了适用于中蒙口
岸 实 务 的 国 别 法 律 指 南 和 汉 蒙
法律术语对照手册。

教学改革的深度推进，不仅
体现在课程体系调整上，更延伸
至 微 观 的 课 堂 教 学 设 计 之 中 。
部 分 高 校 创 新 开 设 区 域 法 律 沉
浸式工作坊，将真实发生的跨境
投资尽职调查、劳动争议仲裁案
例转化为教学项目，采用实践项
目化教学模式，组织学生分组扮
演 中 方 法 务 、东 道 国 律 师 、政 府
协调员等不同角色，通过模拟跨

境谈判、起草法律文书等实操环
节，深度体悟法条背后的法律文
化 逻 辑 与 多 方 利 益 博 弈 过 程 。
同时，不少高校依托数字教学资
源 开 发 国 别 法 律 虚 拟 仿 真 实 验
平台，通过三维场景还原跨境并
购全流程合规实务，学生可沉浸
式 完 成 全 链 条 法 律 操 作 。 更 具
特色的是，系统会依据不同国家
的法律规则，对学生的决策行为
生成差异化结果，以试错式实训
切 实 提 升 学 生 对 区 域 法 律 差 异
的 识 别 能 力 与 适 配 能 力 。 可 以
说 ，区 域 国 别 学 的 融 入 ，正 推 动
涉 外 法 治 教 育 从 静 态 的 法 律 规
则灌输，转向动态的法律研判能
力塑造，由单纯的模拟庭审竞技
训练，转向聚焦真实跨境法律事
务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。

二、在地化与田野调查：中
蒙法治合作视域下法律翻译的
技巧与路径

在区域国别学视域下，法治
教 育 的 深 层 价 值 在 于 塑 造 学 习
者 法 律 在 地 化 的 思 维 范 式 与 实
务处置能力，而法律术语精准转
译 、跨 语 种 协 调 沟 通 的 能 力 ，正
是 涉 外 法 治 复 合 型 人 才 必 备 的
核心素养。近年来，随着中蒙两
国 在 矿 产 开 发 、基 础 设 施 建 设 、
跨 境 旅 游 等 领 域 合 作 的 不 断 深
化 ，市 场 对 精 通 中 蒙 两 国 文 字 、
通 晓 双 方 法 律 规 则 的 复 合 型 人
才需求愈发迫切。然而，法律翻
译工作面临的困境，不仅源自两
国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性差异，
更根植于两国法律体系、法理概
念 之 间 难 以 简 单 对 等 的 深 层 隔
阂。

立 足 中 蒙 涉 外 法 治 教 育 的
教学实践，本文将系统归纳法律
翻 译 工 作 面 临 的 三 大 核 心 现 实
困境，并针对性提炼适配的翻译
技巧与实操方法，为破解这一难
题提供路径参考。

第 一 大 难 题 是 法 律 概 念 体
系 非 完 全 对 应 。 由 于 中 蒙 两 国
法律体系分属不同法系，大量专
业 法 律 术 语 难 以 在 对 方 语 言 中
找到字面同义表述。为此，在法
律双译人才培养过程中，可总结
形成“概念对勘—语境还原—功
能 对 位 ”的 三 步 翻 译 法 ：首 先 将
中 文 法 律 概 念 拆 解 为 具 体 构 成
要件要素。其次，在蒙古国法律
体 系 中 寻 找 制 度 功 能 最 为 接 近
的对应概念，而非追求字面上的
表意等同。最后，依托真实的跨
境 投 资 、商 事 争 议 案 例 ，校 验 两
类概念在司法适用、执法实践中
的功能等效性，确保翻译语义与
法律效力一致。

第 二 大 难 题 是 法 律 句 式 和
语 法 结 构 差 异 悬 殊 。 中 文 法 律
文 本 常 采 用 无 主 语 被 动 句 式 或

“的”字结构，以此凸显法律文本
的 客 观 性 与 规 范 性 。 而 蒙 古 语
法 律 长 句 往 往 将 核 心 谓 语 置 于
句末，前面附着多层定语和状语
成 分 。 同 时 ，依 靠 动 词 的 完 成

体、进行体和祈使体来区分法律
事 实 的 时 态 差 异 与 规 范 效 力 层
级。在中蒙法律条文互译时，需
要 将 中 文 的 短 句 逻 辑 转 化 为 蒙
古语形合句式，尤其需要注意精
准把控法律条件句中“假设—行
为 — 后 果 ”关 系 的 逻 辑 语 法 标
记 ，避 免 因 连 接 词 、句 式 排 布 失
当 ，导 致 法 律 规 范 内 涵 误 读 、权
责边界错位。

第 三 大 难 题 是 文 化 语 境 与
法 律 传 统 的 深 层 差 异 。 蒙 古 国
虽以成文法体系为支撑，但在司
法与执法实践中，仍保留着一定
的游牧习惯法传统。例如，在草
牧场权属纠纷、邻里商事关系调
处等场景中，当地司法机关常援
引 不 成 文 的 习 惯 规 则 作 为 裁 判
依据，而这些规则并未在成文法
条文中得到明确表述。因此，在
教 学 中 需 引 导 学 生 转 变 翻 译 逻
辑 ：首 先 ，系 统 研 读 蒙 古 国 最 高
法院发布的典型裁判案例，厘清
法 律 术 语 在 本 土 司 法 场 景 中 的
实 际 适 用 习 惯 与 裁 判 导 向 。 在
此基础上，再回归法条文本开展
翻译工作，实现法律条文语义与
本土司法实践的双向统一。

另 外 ，理 论 翻 译 能 力 的 养
成 ，还 需 依 托 田 野 实 践 落 地 深
化。高校可探索“国别法律田野
调 查 ”的 教 学 模 式 ，组 织 学 生 深
入蒙古国的工业园区、在蒙中资
企业法务部、乌兰巴托本土律所
和法院开展沉浸式研习，深度参
与投资资质审批、生态环保合规
审查、跨境劳动争议调解等一线
法律事务。

学 生 们 通 过 实 践 能 深 刻 感
知到：蒙古国法律虽在形式上承
袭了大陆法系法典化的特征，但
在实际执法与纠纷处置过程中，
行 政 裁 量 权 和 地 方 习 惯 法 的 影
响无处不在，二者相互交织。这
也 要 求 涉 外 法 律 从 业 者 必 须 具
备 法 条 文 本 与 本 土 执 法 实 践 相
互 对 照 、双 向 适 配 的 专 业 能 力 ，
真 正 实 现 法 律 翻 译 工 作 从 单 纯
的 语 言 字 面 转 换 ，向 法 理 、文 化
与 实 务 规 则 的 全 方 位 在 地 化 融
通进阶。

三、服务国家战略：区域国
别视域下法治教育改革的使命
与前瞻

将 视 野 从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上
升至国家战略全局来看，区域国
别学赋能下的法治教育改革，根
本 使 命 在 于 为 中 国 深 度 参 与 全
球 治 理 、共 建“ 一 带 一 路 ”输 送
专 业 化 、复 合 型 、能 担 当 的 涉 外
法治人才。当前，我国企业海外
资产规模体量庞大，业务涉及能
源资源、基础设施、高端制造、数
字服务等诸多重点领域。然而，
不 少 中 资 企 业 对 东 道 国 法 律 环
境、司法传统与合规逻辑缺乏系
统 性 、区 域 性 认 知 ，在 跨 境 投 资
决 策 、商 事 合 同 磋 商 、跨 国 争 端
解决等环节屡屡遭遇法律风险，
付 出 了 高 昂 的 经 济 与 合 规 成

本。尤其在中蒙经贸合作中，法
律翻译失准、法理理解错位极易
引发权责界定偏差，进而诱发跨
境投资争议。这也意味着，新时
代 涉 外 法 治 人 才 不 仅 需 要 扎 实
的法学理论与法条功底，更必须
具 备 深 厚 的 区 域 国 别 认 知 素 养
与专业法律翻译能力。

正 是 基 于 海 外 利 益 保 护 与
涉外法治建设的现实刚需，国家
近年来持续出台顶层政策，将区
域 国 别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纳 入 全 国
涉 外 法 治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的 整 体
布 局 。 政 策 层 面 明 确 鼓 励 高 校
在 法 律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中 设 置 区
域国别法治方向，支持法学院校
主动对接“走出去”的中资企业、
涉外律师事务所、驻外法律服务
机 构 ，共 同 搭 建 协 同 育 人 平 台 ，
构 建 校 地 、校 企 联 合 培 养 机 制 。
通过校企互认学分、互派师资授
课 、联 合 编 撰 特 色 教 材 等 方 式 ，
有效破解长期以来“有蒙古国成
文法律文本、无本土化配套中文
教研教材”的现实困境。与此同
时 ，高 校 还 应 联 动 中 蒙 两 地 律
所、经贸商会共建中蒙法律实务
工 作 坊 ，常 态 化 邀 请 执 业 律 师 、
资深法官走进课堂，依托真实跨
境纠纷案例，系统讲授法律文书
译制规范、专业翻译技巧和跨境
商事谈判策略。

面向长远发展，我国涉外法
治 教 育 正 实 现 培 养 定 位 的 深 刻
转 型 ：不 再 局 限 于 培 养 精 通 英
语、擅长国际庭审辩论的传统精
英法律人才，而是更加着力于培
育 能 够 深 入 蒙 古 国 、中 亚 、东 南
亚等周边国家及沿线区域，通晓
当地语言文化、熟稔本土法律逻
辑 ，可 直 接 参 与 商 事 沟 通 、权 益
维 护 与 跨 境 合 作 的 法 治 实 务 人
才 。 这 类 人 才 既 是 我 国 海 外 投
资与经贸利益的坚实守护者，也
是 向 沿 线 国 家 阐 释 传 播 中 国 法
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重要载体。

从更深层次来看，区域国别
法治教育的深入推进，还将倒逼
中 国 法 学 研 究 实 现 研 究 范 式 的
转 型 升 级 。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科
研 学 者 和 青 年 学 生 走 进 特 定 国
家 开 展 法 律 田 野 调 查 与 实 地 研
习，我国对域外法律体系的认知
将 摆 脱 单 纯 文 本 翻 译 与 观 点 转
述的浅层阶段，逐步产出依托一
手调研资料、具备本土阐释力与
理 论 原 创 性 的 区 域 国 别 法 学 研
究 成 果 。 区 域 国 别 学 与 法 治 教
育 、法 律 翻 译 的 深 度 融 合 ，不 仅
是 高 校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的 重 大 革
新，更是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
建 构 的 重 要 契 机 —— 它 让 我 们
在尊重世界法律文明多样性、深
化国别法治认知的同时，也为全
球 法 治 体 系 建 设 贡 献 中 国 学 术
智慧与实践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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